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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名词解释

一、招商引资项目：指山西省域外企业、机构组织和自然人通过注册企业直接投资或与本省相关企业合作，签订具有一定法律约束力的协议或正式合同（不包含意向、框架合作协议和备忘录）在示范区实施的项目。（与本省相关企业合作，省外企业、机构组织和自然人的投资比例需在30%以上）
住宅类房地产项目、政府控股的基础设施建设类项目不属于招商引资项目。
下列解释中所述项目皆为招商引资项目。
二、签约项目金额：当年签约项目投资协议中约定的投资额。
三、签约项目完成率：当年本部门招商引资签约项目金额占本部门当年招商引资签约目标任务金额的比例。
四、新签约项目开工率：新开工项目计划投资额/新签约项目签约金额。（开工界定标准为入统）
五、新开工项目计划投资额：当年新开工的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计划投资额（以统计部门统计数字为准，一般为项目备案证备案金额）。
六、新开工项目计划投资额完成率：本部门新开工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计划总投资额占本部门招商引资固定资产投资项目目标计划总额的比例。
七、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资金到位额：当年新开工的固定资产投资项目到位资金（以统计部门统计数字为准。项目入统后，企业在每次上报统计数字时会填报该项数据）。
八、非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资金到位额：当年新开工的非固定资产投资项目到位资金（以投资企业（自然人）提供的银行进账单或会计事务所验资报告或其他能够证明投资的会计资料为准，企业出具的证明材料除外）。
九、资金到位率：本部门招商引资签约项目当年资金额到位占当年本部门目标资金到位额的比例。
十、创新平台：本中心相关产业或引进的重大项目，依托大学、大院、大所或头部企业，建设的科研能力强、转化效率高的实用性创新平台。（需相关部门认定）
十一、专业性基金：本中心相关产业或引进的重大项目，引进的行业知名、投资活跃、业绩突出的市场化基金。
十二、形象展示窗口：本中心相关产业在本领域国内或国际专业化会议、会展上建立的招商及展示窗口。
十三、产业发展规划：对表国家产业规划，拟制本中心相关产业产业规划。
十四、产业链招商图谱：梳理本中心相关产业产业链各环节上中下游情况，拟制专业招商图谱。
十五、提供有效招商引资信息数：谋划、落实招商引资相关活动，并取得实际效果的招商引资信息数量。（以平台报送的情况为准，实际效果可考虑以签约、落地、入统等标准进行衡量）
十六、建立招商引资渠道和平台：本中心建立或服务的招商引资平台、固定的招商引资渠道。（可聘请行业内有影响力的人员担任招商大使）
十七、举办行业性项目对接及推介会：本中心引进或承办的行业性项目对接、推介会。

